　北京市风险投资机构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确认办法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经市政府同意，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为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
第二条 风险投资机构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本市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对本市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投资超过当年投资总额的70%。

　　第三条 对符合第二条规定的风险投资机构当年缴纳所得税地方收入部分的50%，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第四条 风险投资机构应于每年5月底以前向“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提出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申请。
申请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风险投资机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确认申请表；
　  　2.机构年度财务报表；
　  　3.上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果；
　  　4.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证书；
　  　5.向认定项目投资的有关董事会文件和出资证明；
　  　6.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复印件。

　　第五条 服务中心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准、确认，于每年7月底前将汇总清算结果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按照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确认的税款数额安排资金并拨付到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在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转拨到风险投资机构。

　　第六条 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风险投资机构每年确认一次。

　　第七条 对享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风险投资机构实行不定期抽查，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者，撤消其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并责令其退回所得支持资金。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